
交通部《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烟的规定》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全国爱卫会、卫生部、铁道部、交通部、建设部、民航总局发布的《关于在公
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烟的规定》（全爱卫发〔１９９７〕第１号），结合交通系统实际
情况，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交通部是本系统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烟工作的主管部门，各级交通行政
主管部门或交通部直属、双重领导港口、航运企业所在地交通卫生管理机构负责实施禁止吸烟的
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 除特别指定的区域外，在下列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场所禁止吸烟：

（一）营业性客运汽车的车厢内；各类客船的各等级舱室、会议室、阅览室、小卖部、医务
室、理发室、各种娱乐场所和内走道；

（二）港口客运站和汽车客运站的等候室、售票厅、联检厅、会议室、阅览室、大堂、室内
通道，旅客购物、娱乐、休闲场所，安装中央空调的客运站其他场所，进驻单位的旅客接待站。

第四条 客轮和港口、汽车客运站的旅客等候室可以指定吸烟区域或装有有效的通风装置的
吸烟室；长途客车，可允许定时车外吸烟。

第五条 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或管理单位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在禁烟场所必须设立明显的禁止吸烟的标志；

（二）在禁烟场所不得设置烟草广告标志，不得放置吸烟用具；

（三）在旅客等候室可以指定吸烟场所的区域或设置有通风装置的吸烟室，并设有准许吸烟
的明显标志；

（四）必须对禁烟工作严格管理，可根据需要聘任若干名专（兼）职卫生检查员，负责监督
、管理本场所的禁烟工作和劝阻旅客吸烟；

（五）应采用各种形式向旅客开展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六条 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禁止吸烟的场所严禁吸烟，并有责任劝阻他人吸烟。

第七条 卫生检查员聘任条件：热爱本职工作、责任心强、经过卫生知识培训、遵章守纪的
客运工作人员。

卫生检查员证件使用交通部规范性执法证件。

第八条 卫生检查员在执行检查工作时应在胸前佩戴卫生检查员证章，劝阻吸烟时要礼貌待
人，秉公办事；实施处罚时，应出具本人执法证件，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并使用财政部门统一
监制的卫生罚款专用票据。

第九条 在禁止吸烟场所，旅客有权要求该场所内的吸烟者停止吸烟和有权要求该场所的工
作人员、卫生检查员劝阻吸烟。

第十条 对违反本细则第五条的单位，由上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部属、双重领导港口、航
运企业所在地的交通卫生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通报批评、取消卫生荣誉称号，并根据情节轻重
可以给予警告、罚款５００～１０００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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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对违反本细则第三条、第五条的个人卫生检查员应对其进行教育，责令其停止吸
烟，可处以１０元的罚款；对经教育、劝阻仍不执行本规定者，可处以２０～５０元的罚款。

第十二条 卫生及客运管理部门对禁止吸烟场所做出行政处罚时，应出具法定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必须使用所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卫生罚款专用票据。票据应指定专人申领，并负责
保管、登记、发放各执罚单位。

第十三条 拒绝、阻碍卫生检查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条例》处理；对使用暴力和用暴力威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
任。

第十四条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可根据《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的规定，向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或向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五条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应定期对有关管理人员、卫生检查员遵守法纪、秉公执法情况
进行监督和考核。对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玩忽职守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交通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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